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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及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1、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交易内容 关联人 预计金额

（万元）
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采购原
材料

聚氯乙烯树脂 天业集团 20000-40000 9868.00 市场未达预期所
致

石灰 汇鼎物流、天域汇通 73000-93000 74622.36

碱 天业集团 9500-11500 8674.23

煤 天域汇通 6000-12000 3395.69 减少关联方采购
煤产品所致

碳酸钙 天业集团 100-160 94.73

固汞触媒 至臻化工 4000-6000 4323.84

工业气体 天智辰业 2500-3500 2385.40

工业用盐 吐鲁番矿业 2000-4000 1532.09

工业废渣 天业汇合、天辰化工、天智辰业
等 400-1000 441.41

成品油 天业加油站 800-1600 1621.36

电石 天辰化工 8000-18000 13259.86

辅助原料及材料 天业集团及其子公司 3300-6560 4335.76

接受关
联人提
供劳务
等

网络维护及设备
供应 汇业智能 600-1200 1618.77 业务增加所致

设备安装和设备
制作 天辰化工 5000-10000 6226.67

物流运输及配套
服务

天业集团、汇鼎物流、天业车辆
维修 25000-45000 28100.18

计量检测服务 兵天绿诚、天辰化工 2000-4000 2068.17

通勤乘车服务 天业车辆维修 1000-2000 1587.34

其他服务（餐饮、
租赁、物业、培训、
设施维护、 绿化
等）

天业集团及其子公司 1000-2000 1220.76

关联方采购合计 164200-261520 165376.61

供应原
材料

电 天业集团及其子公司 110000-140000 98363.83 关联方需求未达
预期所致

汽 天业集团及其子公司 5500-8500 7538.97

工业气体 天辰化工、天智辰业 65000-105000 78956.42

电石 天辰化工 15300-16000 16829.62 关联方需求增加
所致

化工产品 天业集团及其子公司 6300-7750 8564.78 关联方需求增加
所致

编织袋等包装材
料 天业集团及其子公司 8000-10000 8031.85

工业废渣 天辰水泥、丝路天杨 400-800 375.04

辅助原料及材料 天业集团及其子公司 1400-2000 1076.37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等

货物运输及配套
服务 天业集团及其子公司 12000-20000 10163.41 关联方需求未达

预期所致

产品进出口代理
服务 天业集团及其子公司 2000-4000 2669.55

仓储服务 天智辰业 1500-3000 730.95 关联方需求未达
预期所致

节水材料及配套
服务 天业集团及其子公司 14000-16000 6746.71 关联方需求未达

预期所致

车辆维修及材料
供应 天业集团及其子公司 300-800 240.77 关联方需求未达

预期所致

其他服务（劳务、
租赁等） 天业集团及其子公司 1500-3500 1451.67

关联方销售合计 243200-337350 241739.95

公司 2022年度实际发生的关联采购和关联销售总额在上年度所审议的计划额度内，相关交易作
价主要参考市场价格，定价公允，公司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予以确认。

2、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鉴于公司与关联方相互之间具有的原材料供应、物流运输、设备安装、外贸服务等循环经济产业

链的优势，公司就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如下：

关联交
易类别 交易内容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万

元）

占 同
类 交
易 的
比例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占同类
交易的
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采购原
材料

聚氯乙烯树脂 天业集团 2000-6000 5 9868.00 5 拟收购资产所致

石灰 汇鼎物流、天域
汇通 95000-125000 95 74622.36 95 拟收购资产所致

碱 天业集团 2000-5000 1 8674.23 1 拟收购资产所致

煤 天域汇通 5000-8000 5 3395.69 5

固汞触媒 至臻化工 4000-8000 95 4323.84 95

工业气体 天智辰业 3000-4500 1 2385.40 1

工业用盐 天业矿业 2000-3500 5 1532.09 5

工业废渣
天业汇合、天辰
化工、天智辰业
等

300-600 1 441.41 1

成品油 天业加油站 800-2000 10 1621.36 10

电石 天辰化工 2000-4000 5 13259.86 5 拟收购资产所致

辅助原料及材料 天业集团及其
子公司 3500-6500 1 4335.76 1

接受关
联人提
供劳务
等

网络维护及设备
供应 汇业智能 1000-3000 90 1618.77 90

设备安装和设备
制作 天辰化工 1500-3500 90 6226.67 90 拟收购资产所致

物流运输及配套
服务

天业集团、汇鼎
物流、天业车辆
维修

25000-40000 80 28100.18 80

计量检测服务 兵天绿诚、天辰
化工 2000-4000 70 2068.17 70

通勤乘车服务 天业车辆维修 100-1000 70 1587.34 70

其他服务（餐饮、
租赁、物业、培训、
设施维护、 绿化
等）

天业集团及其
子公司 1000-3000 70 1220.76 70

节水材料及配套
服务 天业节水 100-1000 1 1 转让节水股权所致

关联方采购合计 150320-228700 165376.61

供应原
材料

电
天业集团及其
子公司、东华天
业

50000-80000 25 98363.83 25 拟收购资产所致

汽
天业集团及其
子公司、东华天
业

3000-5000 5 7538.97 5 拟收购资产所致

工业气体 天辰化工、天智
辰业 85000-110000 30 78956.42 30 关联方需求增加所

致

电石 天辰化工 9000-14000 30 16829.62 30 拟收购资产所致

化工产品
天业集团及其
子公司、雅澳科
技

15000-30000 1 8564.78 1 转让节水股权所致

编织袋等包装材
料

天业集团及其
子公司 2000-4500 10 8031.85 10 拟收购资产所致

工业废渣 天辰水泥、丝路
天杨 100-1000 5 375.04 5

成品油 天业集团及其
子公司 2000-5000 2 2 拟新增业务所致

辅助原料及材料 天业集团及其
子公司 1000-4000 1 1076.37 1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等

货物运输及配套
服务

天业集团及其
子公司 5000－15000 10 10163.41 10

产品进出口代理
服务

天业集团及其
子公司 100-1000 5 2669.55 5 拟收购资产所致

仓储服务 天智辰业 500-2000 2 730.95 2

节水材料及配套
服务

天业集团及其
子公司 100-1000 1 6746.71 1 转让节水股权所致

车辆维修及材料
供应

天业集团及其
子公司 200-600 1 240.77 1

其他服务（劳务、
租赁等）

天业集团及其
子公司 1500-4000 1 1451.67 1

设备安装和设备
制作

天业集团及其
子公司 500-4000 2 2 拟收购资产所致

关联方销售合计 175000-281100 241739.95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天业集团”）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持股的国有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石河子市
北三东路 36号，成立于 1996年 6月，法定代表人宋晓玲，注册资本 320,000万元，是一家集工、农、科、
贸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企业。 截止目前，天业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770,731,71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5.14％，为公司控股股东。 截止 2021年 12 月 31 日，天业集团经审计总资产 4,476,655.20 万元，负债
总额 2,920,470.09 万元，净资产 1,556,185.11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2,954,104.28 万元，归属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102,498.47万元。

（2）天辰化工有限公司（简称“天辰化工”），为天业集团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新疆石河子市北三
东路 36 号，成立于 2007 年 3 月，法定代表人郭成军，注册资本 220,000 万元，主要经营业务为聚氯乙
烯、烧碱、电石等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3）天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天辰水泥”），为天业集团控股孙公司，注册地址新疆石河子市
北工业园区北十五路 18 号，成立于 2011 年 10 月，法定代表人周刚，注册资本 82,000 万元，主要经营
业务为水泥制品的生产与销售。

（4）新疆天智辰业化工有限公司（简称“天智辰业”），为天业集团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址新疆石河
子市北泉镇七路 1号，成立于 2013年 3月，法定代表人金华，注册资本 170,000 万元，主要经营业务为
乙二醇、1，4丁二醇等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5）新疆汇鼎物流有限公司（简称“汇鼎物流”），为天业集团控股孙公司，注册地址新疆石河子市
北三东路 36号，成立于 2000年 3月，法定代表人陈耀春，注册资本 21,000万元，主要经营业务为铁路
运输、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货物装卸、搬运、仓储等。

（6）新疆天域汇通商贸有限公司（简称“天域汇通”），为天业集团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址新疆石河
子市北三东路 36号，成立于 2017年 7月，法定代表人张立，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主要经营业务为煤
炭及煤炭制品、石灰、化工原料等销售，仓储，装卸、搬运服务，货运代理等。

（7）吐鲁番市天业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吐鲁番矿业”），为天业集团全资孙公司，注册地
址为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大河沿镇，成立于 2007 年 10 月，法定代表人为周喜，注册资本 200 万元，主
营业务为湖盐的开采、运输，工业用盐的销售等。

（8）新疆至臻化工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简称“至臻化工”），为天业集团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址
新疆石河子市北三东路 36号，成立于 2009 年 7 月，法定代表人熊新阳，注册资本 5,088.2887 万元，主
要经营业务为氯碱生产技术研究开发、成果转化；化工产品、化学试剂和助剂的制造与销售；合成材料
制造、销售；塑料制品制造与销售等。

（9）石河子市丝路天杨预拌砼有限公司（简称“丝路天杨”），为天业集团控股孙公司，注册地址新
疆石河子开发区东五路 9-A1、2号，成立于 2017年 10月，法定代表人杨昌明，注册资本 2,500万元，主
要经营业务为预拌砼及制品等。

（10）石河子开发区天业车辆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加油站（简称“天业加油站”），为天业集团全资子
公司的分公司，注册地址新疆石河子市北泉镇石总场一分场九连，成立于 2014 年 1 月，法定代表人邵
玉森，主要经营业务为成品油零售等。

（11）新疆汇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汇业智能”），为天业集团控股孙公司，注册地址新疆石河
子开发区北三东路 36 号，成立于 2003 年 4 月，法定代表人朱绍平，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主要经营业
务为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信息技术服务；电子产品、计算机及辅助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销
售等。

（12）新疆西部物产贸易有限公司（简称“西部物产”），为天业集团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址新疆石河
子开发区北三东路 36 号 5 楼 10507 室，成立于 2021 年 12 月，法定代表人张强，注册资本 20,000 万
元，主要经营业务为化工产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等。

（13）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简称“天业汇合”），为天业集团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新疆石
河子开发区北三东路 36 号，成立于 2017 年 7 月，法定代表人黄宗秋，注册资本 330,000 万，主要经营
业务为乙二醇、合成纤维、化学制品的生产和销售，以及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14）石河子开发区天业车辆维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天业车辆维修”），为天业集团全资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三东路 36号-11号，成立于 2010年 4月，法定代表人邵玉森，注册资本
100万，主要经营业务为汽车润滑与养护（三类）、成品油零售（仅供天业内部车辆供油）、汽车配件的销
售、车辆租赁等。

（15）新疆兵天绿诚检测有限公司（简称“兵天绿诚”），为天业集团全资子公司，注册地址新疆石河
子开发区北三东路 36号，成立于 2009年 7月，法定代表人李芳，注册资本 100 万，主要经营业务为塑
料制品及塑料节水器材的检测、质检技术服务、计量服务。

（16）新疆天业节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业节水”），为天业集团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新疆
石河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三东路 36 号， 成立于 2006 年 10 月， 法定代表人李河， 注册资本
51,952.156万元，主要经营业务为节水灌溉高新技术的开发、咨询、交流、转让及推广服务及培训（不含
营利性民办学校及培训机构办学），新型节水器材中试及推广，节水灌溉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利用，塑
料制品、给水用 PVC管材、排水用 PVC管材、PE管材及各种配件、压力补偿滴灌带、迷宫式滴灌带、内
镶式滴灌带、农膜及滴灌器的生产和销售。

（17）新疆雅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雅澳科技”），为公司参股子公司，因联营而构成关联方，
注册地址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城西工业区，成立于 2003 年 4 月，法定代表人张勇，注册资本 16,000
万，其中：公司出资 3000 万元，持股比例 18.75%；宜宾海丝特纤维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5600 万元，持股
比例 35%；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5400万元，持股比例 33.75%；玛纳斯县供销投资经营
总社出资 2000万元，持股比例 12.50%。 主要经营业务为棉浆粕、粘胶短纤、玻璃纸的生产与销售等。

（18）中化学东华天业新材料有限公司（简称“东华天业”），为公司参股子公司，注册地址新疆石河
子开发区北八路 21 号 11501 号，成立于 2021 年 3 月，法定代表人余胜伟，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其
中：公司认缴出资 9,800万元，持股比例 49%；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10,200 万元，持股
比例 51%。 主要经营业务为生产销售生物降解聚酯类材料及相关副产品，生物降解塑料及其制品的研
发、生产、销售。

因公司目前持有雅澳科技 18.75%的股权、持有东华天业 49%的股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的相关规定，雅澳科技、东华天业为联营企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与其发生
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关联人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在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下进行，关联交易的

定价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保证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1、以市场化为原则，原则上不超过市场价格，随市场价格的变化，卖方可作适当调整；
2、工业用电按当地政府指导价执行；
3、若交易的商品和劳务没有明确的市场价格时，由双方根据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协商定价；
4、关联方向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不高于向任意独立第三方提供相同商品和

服务的价格。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向关联方采购聚氯乙烯树脂、碱、石灰、煤、固汞触媒、电石、工业气体、工业用盐、成品油、辅助

原料及材料等，接受设备安装和设备制作、网络维护及设备供应、物流运输及配套服务、计量检测、通
勤乘车、节水材料及配套服务、其他服务（餐饮、租赁、物业、培训、设施维护、绿化等）的关联交易，有利
于公司获得稳定、公允价格的原料供应和劳务服务，对公司的经营起到积极稳定作用。

2、本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供应工业用电、汽、工业气体、化工产品、电石、编织袋等包装材料、成
品油、辅助原料及材料，承接天业集团及其附属企业的货物运输及配套服务、车辆维修及材料供应、产
品进出口及代理仓储、仓储服务、节水材料及配套服务、设备安装和设备制作、其他服务（劳务、租赁）
等，能够促进本公司及子公司产品的销售，有利于公司业务的经营和发展。

3、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粉煤灰等工业废渣，销售脱硫石膏、炉渣等工业废渣，不仅保
护了环境，而且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废弃物和再生资源，加强了资源综合利用，有利于业务发展，促进
本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具有良好环保示范效应和一定经济效益。

因此，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不会对公司
及所属子公司未来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对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的独立性未产生重大影
响，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日常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基于上述原因，上述交易
事项在近年内将会持续。

五、审议程序
1、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经公司 2023 年 4 月 12 日召开的八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

避了日常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由三名独立董事表决通过。
2、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与关联方在 2022年度生产经营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以及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情况，已经过独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事前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经
独立审查，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基于生产经营所需的正常生产经营行为，关联交易定
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体现了公平交易、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
的情况。公司 2022年度实际发生的关联采购和关联销售总额在上年度所审议的计划额度内。因此，我
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八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按规定予以回避。

（2）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因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预计，不会影响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的
独立性，定价依据公平合理，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3）关于公司及公司所属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经独立审查，符合相关的法
律、法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4）天业集团及所属子公司提供的聚氯乙烯树脂、碱、石灰、煤、固汞触媒、电石、工业气体、工业用
盐、成品油、辅助原料及材料等，接受设备安装和设备制作、网络维护及设备供应、物流运输及配套服
务、计量检测、通勤乘车、节水材料及配套服务、其他服务（餐饮、租赁、物业、培训、设施维护、绿化等）
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且关联交易稳定，能够有效发挥优势互补，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有利于公司持
续稳定经营。

（5）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的工业用电、汽、工业气体、化工产品、电石、编织袋等包装材
料、成品油、辅助原料及材料，承接天业集团及其附属企业的货物运输及配套服务、车辆维修及材料供
应、产品进出口及代理仓储、仓储服务、节水材料及配套服务、设备安装和设备制作、其他服务（劳务、
租赁）等，有利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涉及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未损害公司的利益。

（6）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粉煤灰等工业废渣，销售脱硫石膏、炉渣等工业废渣，不仅保
护了环境，而且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废弃物和再生资源，加强了资源综合利用，有利于业务发展，促进
本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3、日常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日常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需在股东大
会上回避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于 2023年 4月 12日与关联方签订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框架性协议，协议经双方加盖

公章成立，关联交易如需调整和变化，可签订补充协议。 同时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签订了工业品买
卖合同、高压供用电合同及供热协议。

七、备查文件目录
1、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八届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框架性协议等关联交易合同
3、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八届十六次董事会会议相关事项

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13日

证券代码：600075 股票简称：新疆天业 公告编号：临 2023-021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十四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 日向公司监事会成员以书面方式发
出召开公司八届十四次监事会会议的通知。 2023年 4月 12日在公司十楼会议室召开了此次会议，应
出席监事 5人，实际出席 5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新程主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收购天辰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5票，反
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天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辰化工”）为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业集团”）控
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220,000万元，其中：天业集团持有 67.52%股权，石河子市锦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富投资”）持有 32.48%股权。 天辰化工拥有天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天辰水泥”）100%股权，主要经营烧碱、聚氯乙烯树脂、电石、水泥的生产与销售，具有 45 万吨/年聚氯
乙烯树脂、32万吨/年烧碱、79万吨/年电石、130万吨/年水泥的生产能力。

为落实天业集团履行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减少公司与天业集团及其所属子公司的关联交易，进
一步提升公司氯碱板块业务规模，完善公司产业链，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
收购天业集团、锦富投资所持有的天辰化工 100%股权（以下简称“交易标的”）。

本次股权收购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合理、公允的原则。 公司委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天辰化工 2022 年 11 月 30 日止的财务状况进行了专项审计，委托北京坤元至诚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对天辰化工 2022年 11月 30日止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根据该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国
家出资企业备案的京坤评报字[2023]0310号《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天辰化工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天辰化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258,389.07 万元，股权
收购双方确认并同意以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股权转让的依据，确定天辰化工 100%股
权转让交易对价为 258,389.07 万元， 其中： 天业集团所持天辰化工 67.52%股权比例的交易价款为
174,464.30万元，锦富投资所持天辰化工 32.48%股权比例的交易价款为 83,924.77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鉴于新疆天业系天业集团
控股子公司，因此天业集团向新疆天业转让所持天辰化工股权，是同一国家出资企业及其各级控股企
业之间因实施内部重组整合进行的产权转让。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第 32号令《企业国有资产交
易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经国家出资企业天业集团审议批准，新疆天业向天业集团收购其所持天辰化
工 67.52%股权，可以采取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进行交易。

锦富投资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八师国资委”）出资的
国有独资公司，根据《关于企业国有资产交易流转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产权规〔2022〕39 号）第一
条的规定，本次股权收购，为八师国资委主导下调整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重组事项，锦富
投资对所持的天辰化工 32.48%股权，需要一并向新疆天业进行转让，经八师国资委批准，可以采取非
公开协议转让方式进行交易。

根据公司与天业集团、锦富投资、天辰化工、天辰水泥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签订的《关于对天辰化
工有限公司、天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委托管理之协议》，2020年 4月 30日，天业集团、锦富投资将天辰
化工、天辰水泥的日常经营委托给公司管理。 待公司本次完成对天辰化工收购，天业集团不再持有天
辰化工、天辰水泥股权之日，上述委托管理法律关系终止。

监事会同意公司收购天业集团、锦富投资所持有的天辰化工 100%股股权，公司与天业集团、锦富
投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采取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进行交易。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与本公告一同披露的《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天辰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关联

交易公告》。
特此公告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 4月 13日

证券代码：603551 证券简称：奥普家居 公告编号：2023-020

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奥普家居”）收到舟山文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文泽投资”）、舟山聚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聚泽投资”）及舟山明泽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明泽投资”）的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告知函，本次非交易过户
前， 文泽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17,684,212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4.4023%； 聚泽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1,781,49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4435%；明泽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9,408,49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为 2.3422%。截止本公告日，上述合伙企业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已全部通过非交易过户的方式登记至各
合伙人名下，并分别于 2023年 3月 30日、2023年 4月 6日、2023年 4月 12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非交易过户的基本情况
（一）舟山文泽非交易过户明细

序号 过出方 过入方 过入数量（股） 占公司股本比例
1 奥普家居 吴兴杰 17,666,528 4.397941%
2 奥普家居 方雯雯 17,684 0.004402%
合计 17,684,212 4.402343%

（二）舟山聚泽非交易过户明细
序号 过出方 过入方 过入数量（股） 占公司股本比例
1 奥普家居 刘文龙 395,157 0.098371%
2 奥普家居 方胜康 875,199 0.217874%
3 奥普家居 李洁 132,634 0.033018%
4 奥普家居 郑子豪 123,789 0.030816%
5 奥普家居 沈义杰 88,416 0.022010%
6 奥普家居 张心予 49,585 0.012344%
7 奥普家居 姚建伟 35,369 0.008805%
8 奥普家居 陈建刚 28,295 0.007044%
9 奥普家居 肖 鑫 17,682 0.004402%
10 奥普家居 王海丰 17,682 0.004402%
11 奥普家居 蔺 凯 17,682 0.004402%
合计 1,781,490 0.443488%

（三）舟山明泽非交易过户明细
序号 过出方 过入方 过入数量（股） 占公司股本比例
1 奥普家居 方国樑 218,787 0.054465%
2 奥普家居 朱配建 53,065 0.013210%
3 奥普家居 顾大明 123,889 0.030841%
4 奥普家居 黄苏芳 132,671 0.033027%
5 奥普家居 娄彦艳 141,487 0.035222%
6 奥普家居 鲁华峰 66,345 0.016516%
7 奥普家居 王晶 106,106 0.026414%
8 奥普家居 万维兵 49,517 0.012327%
9 奥普家居 金浩 53,065 0.013210%
10 奥普家居 马东亮 88,422 0.022012%
11 奥普家居 陈锐 28,297 0.007044%
12 奥普家居 汪纪纯 92,833 0.023110%
13 奥普家居 诸葛皙 70,737 0.017609%
14 奥普家居 孙德富 106,115 0.026416%
15 奥普家居 马钰 69,625 0.017333%
16 奥普家居 方向阳 88,422 0.022012%
17 奥普家居 陈荣 70,737 0.017609%
18 奥普家居 吴兴杰 7,073,585 1.760912%
19 奥普家居 王翠华 37,145 0.009247%
20 奥普家居 崔强 123,778 0.030814%
21 奥普家居 赵威峰 88,422 0.022012%
22 奥普家居 孔伟宇 88,422 0.022012%
23 奥普家居 方黎 88,422 0.022012%
24 奥普家居 曾海平 88,422 0.022012%
25 奥普家居 吕景丽 106,106 0.026414%
26 奥普家居 方胜康 83,331 0.020745%
27 奥普家居 俞榕 70,737 0.017610%
合计 9,408,490 2.342168%

以上完成非交易过户的所有股份性质均为无条件限售股份。
二、公司董监高所持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非交易过户完成后，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部分变为直接

持有，具体情况如下：

董监高
姓名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直接持股
比例

间接持股
比例

直接持股
比例

间接持股
比例

方胜康
合计持有股份 0 27.4739% 0.2386% 27.235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27.4739% 0.2386% 27.235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吴兴杰
合计持有股份 0 6.1589% 6.1589% 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6.1589% 6.1589%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刘文龙
合计持有股份 0.0528% 0.0984% 0.1511% 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0274% 0.0984% 0.1258%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0254% 0 0.0254% 0

方国樑
合计持有股份 0 0.0545% 0.0545% 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545% 0.0545%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鲁华峰
合计持有股份 0 0.0165% 0.0165% 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165% 0.0165%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曾海平
合计持有股份 0 0.0220% 0.0220% 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220% 0.022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王翠华
合计持有股份 0 0.0092% 0.0092% 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92% 0.0092%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张心予
合计持有股份 0.0471% 0.0123% 0.0594% 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0045% 0.0123% 0.0168%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0426% 0 0.0426% 0

李洁
合计持有股份 0 0.0330% 0.0330% 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330% 0.033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0.0998% 33.8787% 6.7433% 27.235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0319% 33.8787% 6.6753%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0680% 0 0.0680% 0

三、其他相关说明
（一）实际控制人 Fang James、方胜康及其一致行动人吴兴杰、方雯雯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时，均作出如下承诺：
1、自奥普家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奥普家居股份，也不由奥普家居回购该等股份。
2、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

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减持底价作相应调整）。
3、若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自奥普家居股票上市六个月内，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将发行价作除权、除息调整后与收盘价进行比较），则本人持有的奥
普家居股票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4、在上述持股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在奥普家居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任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奥普家居
回购该等股份。

（二）公司控股股东 Tricosco Limited及股东文泽投资承诺：
1、自奥普家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公司/本合伙

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奥普家居股份， 也不由奥普家
居回购该等股份。

2、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所持奥普家居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
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减持底价作相应调整）。

3、若奥普家居上市后六个月内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
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自奥普家居股票上市六个月内，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将发行价作除权、除息调整后与收盘价进行比较），则本公司/本
合伙企业持有的奥普家居股票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三） 本次证券非交易过户事宜，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
持续经营。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遵守各自做出的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及《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文泽投资）；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聚泽投资）；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明泽投资）；
4.《舟山文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通知函》；
5.《舟山聚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通知函》；
6.《舟山明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通知函》
特此公告
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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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28 证券简称：佳都科技 公告编号：2023-028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22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5,336,383,398.25 6,223,755,174.90 -14.26%
营业利润 -348,734,604.33 356,633,273.59 -197.79%
利润总额 -350,789,891.92 352,516,353.57 -199.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2,112,054.87 314,290,813.10 -18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0,696,308.09 293,799,570.36 -113.8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513 0.1817 -183.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6 5.64 减少 10.40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1,180,336,782.88 10,818,074,025.49 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419,969,127.67 5,667,264,616.70 -4.36%
股本 1,759,041,797.00 1,758,229,097.00 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08 3.22 -4.35%

单位：元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上述数据为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我国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数字经济已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

经济形态，也是未来中国经济的主要驱动要素。 公司定位为人工智能科技赋能企业，基于自主研发的
AIoT、大数据、数字孪生等核心技术，面向轨道交通、城市交通核心赛道及城市安全、应急管理两个主
要应用场景，形成一系列智能化产品和解决方案，为城市、产业的数字化升级赋能。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完善技术中台架构，聚焦 CV（计算机视觉）、三维建模、仿真模拟、云渲染、
AIGC（人工智能内容生成技术）等人工智能细分领域技术研发，不断提高产品和方案的标准化复制能
力，降低项目成本，提升产品在同类行业中的竞争力；加强华中、西部、华南等区域的经营组织建设，巩
固粤港澳湾区市场优势的同时，在上海、武汉、深圳、成都、西安、合肥等落地多个智慧地铁和交通大脑
项目，智能化业务的累计在手合同订单较 2021年同期提升，实现业务的“换挡升级”。

报告期内， 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引进多家国资战略投资人， 进一步优化股东结构和公司治理结
构，为公司人工智能技术赋能获取银行、能源、交通枢纽等更多场景入口，也为未来在行业数据要素应
用方面奠定基础；坚持人工智能技术生态圈战略，报告期内与中移动、阿里巴巴、抖音集团等共同投资
设立 Unity中国，为公司在数字经济时代卡位三维建模、云渲染、AIGC等关键技术提供重要支撑。

（二）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5,336,383,398.25 元，同比下降 14.26%；营业利润-348,734,604.33

元，同比减少 197.79%；利润总额-350,789,891.92 元，同比减少 199.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262,112,054.87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83.4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696,308.09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13.85%。

报告期内业绩减少的主要原因包括：

1） 智能化业务交付延后的影响。 公司受宏观经济影响，供应链运转不畅，导致产品生产延后，同
时部分轨道交通智能化项目现场交付进度延后，造成公司整体智能化业务收入同比减少；公司抓住新
基建建设机遇，开拓成都、长沙、西安、粤港澳湾区等地交通数字化市场，智能化业务的累计在手合同
订单较 2021年同期提升，总体保持稳健发展。

2） 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公司战略投资的人工智能上市企业受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多方面影
响，报告期内市值下降，造成非经常性损益-2.62亿(税后)；今年以来，该企业的市值已逐步实现价值回
归。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各项主要指标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可能与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12日

证券代码：600728 证券简称：佳都科技 公告编号：2023-029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

同期相比上升 50%以上的情形。
2．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3 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30,000 万

元至 14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大幅增长；预计 2023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700万元至 1,050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3月 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3 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30,000 万

元至 140,000万元，同比增加 3,407.83%到 3,677.66%。
2、 预计 2023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700 万元

至 1,050万元，同比减少 67.67%到 78.45%。
（三）本次预告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2022年第一季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705.79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248.18万元
（二）2022年第一季度每股收益：0.0214元
三、本期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战略投资的人工智能上市企业市值上升，形成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3.37 亿元（税

后）。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无
特此公告。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4月 12日

证券代码：688357 证券简称：建龙微纳 公告编号：2023-029
转债代码：118032 转债简称：建龙转债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不向下修正“建龙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3 年 4 月 12 日，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价已触发

“建龙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同时在

未来三个月内（即自本次触发修正条件的次一交易日 2023 年 4 月 13 日起至 2023 年 7 月 12 日），如
再次触发“建龙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67 号），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8 日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了 70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70,000.00万元。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
监管决定书〔2023〕57 号文同意，公司 70,0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3 年 4 月 7 日起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建龙转债”，债券代码“118032”。

根据有关规定和《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期自 2023 年 9 月 14
日至 2029年 3月 7日。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123.00 元/股，当前转股价格为 123.00 元/
股。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一)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建龙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如下：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 当公司 A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
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
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A股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 A股股票交易均价。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
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或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上市公司其他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等有关信息。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
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且为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
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三、关于不向下修正“建龙转债”转股价格的具体说明
截至 2023年 4月 12日， 公司股票已出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

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即 104.55元/股），已触发“建龙转债”的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鉴于“建龙转债”发行上市时间较短，仍存在较长的存续期，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综合考虑公司发

展、资本市场环境等诸多因素，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内在价值的判断，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建龙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表决
结果为 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其中关联董事李建波、李怡丹、李怡成已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同时在未来三个月内（即自本次触发修正条件的次一
交易日 2023年 4月 13日起至 2023年 7月 12日），如再次触发“建龙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亦
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下一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从 2023年 7月 13日重新起算，若再次触发
“建龙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建龙转债”的转
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建龙转债”尚未进入转股期，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13日

证券代码：688779 证券简称：长远锂科 公告编号：2023-018
转债代码：118022 转债简称：锂科转债

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

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
行的“锂科转债”自 2023年 4月 17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公司现就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对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公
司可转债投资者所持“锂科转债”不能转股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784 号）同意注册，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1 日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了 3,25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总额为 325,000.00 万元。 发行方
式采用向公司在股权登记日（2022 年 10 月 10 日，T-1 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余额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302号文同意，公司 325,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2年 11月 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锂科转债”，债券代码“118022”。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锂科转债”自 2023 年 4 月 17 日起
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二、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公司可转债投资者所持本次可转债不能转股的风险
公司为科创板上市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参与可转债转股的投资者，应

当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 参与科创板可转债的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可转债进行买
入或卖出操作，如可转债持有人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的，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将其
所持的可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 投资者需关注因自身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而导
致其所持可转债无法转股所存在的风险及可能造成的影响。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锂科转债的详细情况， 请查阅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31-88998117
联系邮箱：cylico@minmetals.com
特此公告。
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13日

证券代码：688621 证券简称：阳光诺和 公告编号：2023-033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去氨加压素注射液

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阳光诺和”）控股子公司成都诺

和晟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和晟泰”）研发的去氨加压素注射液药品已收到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去氨加压素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规格：1ml：13.35μg（按 C46H64N14O12S2计）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4类
适应症：（1）适用于尿毒症、肝硬化、先天性或药物诱发的血小板机能障碍及不明病因所致出血时

间延长的患者；在侵入性治疗或诊断性手术前，使延长的出血时间缩短或恢复正常；控制尿毒症患者
的出血。（2）可用于预防轻度甲型血友病及血管性血友病的患者进行小型手术时的出血。 在个别情况
下，本品甚至会对中度病情的患者产生疗效。 本品禁用于ⅡB型血管性血友病患者。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北京百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百奥药业”）
生产企业：成都利尔药业有限公司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233401

受理号：CYHS2101340国
证书编号：2023S00492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药品生产企业应当
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生产销售。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去氨加压素（抗利尿激素类似物，desmopressin） 系合成的环状九肽， 其结构为巯基丙酰-L-酪氨

酰-L-苯丙氨酰-L-谷氨酰氨酰-L-天冬酰氨酰-L-半胱氨酰-L-脯氨酰-D-精氨酰-L-甘氨酰氨，在第
1位和第 6位半胱氨酸之间有一个二硫键；与天然激素精氨酸加压素的结构相似，两者的区别主要为
对半胱氨酸作脱氨基处理和以 D-精氨酸取代 L-精氨酸，这些结构改变后，使临床剂量的去氨加压素
的作用时间延长，且加压的副作用显著降低。原研药由辉凌研发，在 1972年首发上市。可采取经鼻、静
脉内或作为口腔或舌下片剂给药，主要适应症为中枢性尿崩症和甲型血友病及血管性血友病，其他先
天性或用药诱发的血小板功能障碍、尿毒症、肝硬化及不明原因引起的出血时间过长。

2020年 9月，阳光诺和与陕西勤迈药业有限公司签署协议，约定阳光诺和负责去氨加压素注射液
药品研发、注册工作，去氨加压素注射液药品获批上市之日起，双方按约定的比例分配收益。 但因阳光
诺和与陕西勤迈药业有限公司均不具备 MAH持有人资格，经双方协商由北京百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代为持有，但并不享有该药品收益分成。

三、风险提示
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获得上市批准后的生产和商业化容易受到

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4月 13日

证券代码：605337 证券简称：李子园 公告编号：2023-017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浙江李子园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出具的《关于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中心意见

落实函》（上证上审（再融资）〔2023〕194号）（以下简称“落实函”）。 上交所审核中心对公司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发出《落实函》需公司及时提交募集说明书（上会稿）
等文件。

公司收到《落实函》后，会同中介机构按照要求提交了相关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的《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上会稿）》等文件。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上述事项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
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
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4月 12日


